水电维修材料配送服务项目--考核标准

	序号
	考核指标
	内容
	评分标准
	分值
	得分
	备注

	1
	供应商项目管理团队考核（80分）
	无故拒接（10分）
	供应商无故拒接采购人电话。每出现1次，扣1分，本项分值扣完为止。
	
	
	

	2
	
	未按合同要求品牌、规格提供材料（30分）
	未按采购人订单或要求提供产品或材料，每次扣2分，本项分值扣完为止。
	
	
	

	3
	
	需求处理（20分）
	根据提出的需求，在规定时间内不能提供对应的产品或材料，每次扣2分，本项分值扣完为止。
	
	
	

	4
	
	售后质保（20分）
	[bookmark: _GoBack]提供的产品或材料在质保期内损坏，若3天内不能及时解决，每次扣2分，本项分值扣完为止。
	
	
	

	5
	供应商项目管理团队投诉情况（20分）
	服务质量（20分）
	遇到有科室投诉的，经双方核实属实的每次扣2分，本项分值扣完为止。
	
	
	

	被考核人：
	
	考核人员：

	备注：1、每年项目验收前对供应商考核一次。
2、考核结果≥80分，视为合格，可续签合同。
3、考核结果≤90分，采购人有权要求供应商进行整改或更换不合格人员。



